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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是一个与财政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没有稳定的中央 

和地方事权划分制度，就不会有规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文章从历史和比较两个视角讨 

论事权划分思路的转变问题，希冀能为中国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思路的选择提供支持。事权 

划分应以事权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重点。事权的划分首先要做好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与此同 

时应形成一套机制，确保已确定的事权不易被改变，以增强财政体制的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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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16年 5月 1日，“营改增”开始全面试点，作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来源——营业税告别历 

史舞台。“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所减少的税收收入必须得到弥补。收入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只要 

地方事权相应减少，税收收人少一块实际上也不见得是问题。但是 ，在一般情况下 ，事权划分的改 

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增值税收人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五五分成可以部分解决 

地方税收收入不足的问题，但这还只是权宜之计。中央和地方收人的划分需要在明确的事权划分 

的基础之上进行。事权划分甚至可以视为收入划分的前提条件。 

在事权几乎未作变化的背景下，缺钱的地方政府努力通过多种办法来改变财力困境。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可以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新增地方债和置换债，也 

保证了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和相关公共服务的提供。事权划分 自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就一直 

是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改革进展缓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改革思路的选择有关。事权划分常常被理 

解为必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归属。这个 目标设定不能说不对，但事权划分误区多多，关于 

事权的划分甚至有不少误解。只要跳出这些认识的误区(杨志勇，2015a)，事权划分的思路就会打 

开。本文拟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探讨事权划分思路的转变问题，拟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方案的 

选择提供必要的支持。 

作者简介：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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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体制中的事权划分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不同级别政府之间事权的划分历来是个难 

题。事权的划分从实质上看不是财政问题，而是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体制问题。 

因此，事权的划分更需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但是，事权的划分同时又是一个与财政关系非 

常密切的问题。规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形成，离不开规范的事权划分。事权划分不清，势必影响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所涉内容包括财政支出的划分、财税收入的划分以及财政转移支 

付的确定。大国财政体制需要处理好各级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其中，中央和省级财政关系又是重 

中之重。通常我们用中央和省级财政关系问题的处理来指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问题，本文也是 

如此。事权划分，简单说来，就是要解决政府职责在中央和地方的配置问题。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 

设来看，这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如何合作以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哪级政府承担哪些职责，在财政 

体制上就会直接表现为该级政府的支出责任。①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从而与事权的划分密切相关。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问题从来就不能单独处理。一级政府得到的收人多，但所承担的支 

出责任更多，该级政府不见得就能自主运行。一级政府所得的收人不多，但只要承担少量支出责 

任，该级政府同样可以过得不错。因此，财政收人的划分必须与支出划分结合起来考虑。②这也进一 

步凸显事权划分问题的重要性。事权的划分也不是能够随意确定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做 

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的经验需要借鉴，教训需要吸取，唯此，中国才能避免在事权的划分上 

走弯路。 

三、事权划分思路的转变 ：历史视角 

1949年以来 ，新中国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思路基本上选择了经验法或试错法。这种方法就是 

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选择适合的事权划分方案。 

新中国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的划分思路历经多次演变。中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是集权中有 

分权，集权多了之后就会有一定的分权，收权和放权循环进行。早在 1956年 4月 25 Et，毛泽东在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就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毛泽东，1999)。在那次讲话 

中，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 

性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不能学苏联，把地方卡死，什么都集中到中 

① 不是所有政府所承担的职责都需要花钱，公共规制就可以做到让市场和社会主体按照政府的目标要求做事而 

政府不必承担相应的支出。 

② 2016年“营改增”全面试点后，中央和地方增值税收入选择 5：5共享的做法，是临时举措，未来势必与整个财政 

体制改革结合作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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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这是针对当时的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病而言的。毛泽东更是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在计划经济条 

件下，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碍到强调，殊为不易。这无意中为后来地方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 

作用提供了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体制的选择一直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改革开放的前 

15年，地方积极性更是得到充分的强调。20世纪 80年代和 9O年代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政实行“分 

灶吃饭”。地方“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最终结果是经济虽然快速增长，但财政困难，中央财政 

尤其困难，甚至有过中央两次向地方借钱的经历。这样财政体制严重影响政府正常运行，不可持续。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给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1994年，中 

国初步确立起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但是，事权的划分是描述 

性的。不仅职责同构条件下的中央和地方事权无法分清，就是明确划分给中央或地方的事权，在实 

际运行中也出现了交叉重叠问题。这种交叉重叠从好的方面可以理解为中央和地方的相互支持，从 

不好的方面来看可以视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在现实中的混乱。不少人甚至认为，1994年分税制 

改革只是针对收入划分，而没有触及支出划分问题。确实如此。所谓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 ，更多 

的是对既往做法的总结，更多体现的是路径依赖，而不是改革创新。这种事权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不仅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存在问题。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事权划分基本上不涉及①，这么 

做可以让分税制改革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但也留下了既得利益难题 ，意味着未来的改革可能更加 

网难 。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行的。强调财权与事权的相匹 

配，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要求是一致的。一些现实问题影响了事权划分思路的选择。县 

乡基层财政困难以及一些财力相对不足地区的财政困难，使得这些地方更加重视实际可支配财力， 

而不是财权因素。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提法逐渐占了上风。这种提法的逻辑思路是，给财权但是收 

不到钱，还不如直接给钱，即只要有钱(财力)就好。这种提法也一直有争议。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 

际部门，或者地方，都有所体现。强调“财权”，对于地方来说，容易激发积极性，对发达地区来说更 

是如此，但是对于财源不足的地方来说，这种积极性不能有效地转化为财力，在“非此即彼”的选择 

中，它们更愿意接受给财力的思路。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思路蕴含着财政体制的内在矛盾。“鞭打快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容易受到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自 1994年以来也经历了一些变化。1998年积极财 

政政策的实施，由于中央支出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财政集权程度的提高。2008年新一轮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也有财政集权的客观效果。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是向规范的分税制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现实中，中央本级支出占比较低，仅占全部财政支出的 15％左右，这意味着大量的 

支出需要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给地方，地方财力才能得到保证。转移支付规模过大，容易带来 

效率损失。这是事权与财权不够匹配的结果。诚然无论是选择财权，还是财力，都涉及中央和地方 

“算账”问题，这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确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从理论上看，财政体制的确定完全可 

以选择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思路，从而兼顾地方积极性和可支配财力问题。 

无论是财权，还是财力，都必须解决与事权相匹配的问题，但是，事权的划分一直是没有解决好 

① 这次改革主要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即所谓“诸侯经济”问题，而基本上不涉及部门间权力配置问题，即所谓“王爷 

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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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事权划分思路的转变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结果。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改革思路的确定，实际上只是说了财政收支划分的支出一侧问题，而不涉及收入，更与收支匹配没 

有直接联系。这种思路强调的是办多少事，得看有多少钱。按此，事权不会在各级政府之间随意配 

置，承担事权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支出责任。这当然很重要 ，但还不够。 

四、事权划分思路的转变：比较视角 

(一 )总体看法 

事权划分思路的转变需要有比较的视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994年，中国选择分税制财政 

管理体制，可以理解为立足国情并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做法的结果。分税制是对应于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 。按此，地方财政就是相对独立的一级财政。但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 

没有完全实现建立规范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目标。分税制改革一直受制于一些传统观念。不 

少人纠缠于单一制国家对财政体制的约束。实际上，这种观点忽略了国际上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 

国家的动态变化。单一制国家放权、联邦制国家集权的变化 ，要求我们在借鉴时用实事求是的眼光 

来观察。①不少人都注意到分级财政的做法。大国普遍实行联邦主义财政，而不分单一制和联邦制 

(楼继伟，2013)。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只要不是城市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就会选择 

分税制(张馨 ，1997)。以凝固的思路理解单一制和联邦制，对事权划分的思路选择是极其有害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权划分思路，都应该以最有利于各级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中央和地 

方事权的划分只要在坚持主权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即不改变单一制政体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采取 

更加灵活的做法，以适应不同地区差异较大的国情。 

(二)事权划分的稳定与变化 

美国作为大国，在事权划分思路的选择上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回顾美国建国历程，我们可以 

更清晰地了解到美国当年是如何从邦联制过渡到联邦制。这里有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说服过程。联 

邦为什么比邦联更有利，是当时联邦党人需要说清的事。联邦肯定比邦联更加集权。联邦所具有的 

规模经济优势，联邦的力量大于分散的邦联，一个联邦优于几个联邦，都是美国需要联邦制的原因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有意思的是，不少人认为联邦制就是在强调分权。事实可不都是 

这样。在美国建国初期 ，联邦党人强调的更多是集权。即使到了今天，仍有人简单地以单一制和联 

邦制来区分不同国家，并将单一制等同于集权，将联邦制等同于分权 ，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坊间所 

谈的单一制国家在变化 ，联邦制国家也在变化，单一制国家变得更加分权，联邦制国家变得更加集 

权。这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他国经验时要特别注意的，即需要注意他国经验中动态变化的部分。 

在联邦制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属于联邦的权力属于州。这是美国和中国国情的不同，需要注意。 

美国在联邦制形成之后，事权的划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是我们需要着重借鉴的。事权的稳定性 

是通过宪法予以保证的。美国宪法虽经过多次修正，但变化极少，而且即使是变化，也历经很长时 

间的讨论。在讨论中，事权变化的不确定性预期基本上也会消失。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 

① 相关论述可参见杨志勇(2015a；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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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美国宪法具有“超稳定性”，又有能保证做到“与时俱进”的体制和思想动力，美国宪法史是一 

部“有原则的妥协史”(history ofprincipled compromise)(王希，2014)。不同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通过 

各种各样的渠道达成“妥协”。1873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屠宰场主控告州政府一案，虽然失败了，但是 

“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权利”概念的提出影响了后续的制度安排。 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权力、权 

利及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关系。美国 1996年的社会福利改革赋予州政府更多的责任，但有相应的转 

移支付作为保障。事权不是不能变，而是变化要有财权和财力的配套措施，还要经过必要的法律程 

序。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等等，不同级别政府事权的变化都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因为事权的划分 

是以宪法(基本法)等为依据的。 

以上说法并不代表联邦制国家就一定是好的选择。事实上，失败的联邦要比成功的多得多(芬 

纳 ，2014)。芬纳所列举的例证除了苏联和南斯拉夫外，还包括 1861—1865年南北战争时的美国处于 

毁灭的边缘。当时的美国摇摇欲坠，虽最后避免了崩溃，但联邦要取得成功也不容易。在政治强人 

铁托当政时，南斯拉夫是稳定的多民族联邦国家，但铁托逝后 ，民族宗教矛盾爆发，内战激烈，终于 

分裂。事情还没有结束。20年后，从前的南斯拉夫似乎又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回归了，名字是“巴尔 

干自由贸易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过去倾向于在单一国家内保持 

多民族的民主团结，现在有了新视野，国境线数量增加，但开放度加深(康纳，2016)。 

五、残缺的分税制：中国现实的概述 

与规范的分税制相比，中国现行的分税制只能说是“残缺的”。这样的分税制 自然不能发挥分税 

制本应有的作用。分级财政是大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所不可或缺的。事权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是一大 

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方案对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更多是现实的描述和概括。当时财政体制 

改革的重点在收入侧，而不是支出侧。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是这样的不规范的事权划分， 

在现实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 

明确归属中央的事权 ，有部分是地方在承担部分支出责任，这在国防、外交等事务上都有所体 

现。明确属于地方的事权 ，中央也可能给予支持。例如，地方公务员的工资支出。当中央出台公务员 

调资政策时，往往要求经济发达地区自行解决支出的资金来源问题，而对西部地区，采取了全额补 

助的做法。至于同时归属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相应的支出责任安排就更具有不确定性。 

① 1869年，路易斯安那州政府以改善城市的卫生条件为名，决定对新奥尔良市的屠宰行业实施统一管理。州政府 

先将两个私人屠宰场改为由州政府管理，同时要求新奥尔良市所有的屠宰场主必须到指定的屠宰场去开业。不少个体 

屠宰场主因此感到不便，而且在新地方开业还须缴纳摊位场地费，构成了额外经济损失。于是，受损的屠宰场主们联合 

起来向州法院起诉，控告州政府这项管理屠宰行业的法律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权，违背了州宪法中平等保护公民财产权 

的原则。路易斯安那州的法院都判决他们败诉。屠宰场主们又以其他理由将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还是败诉。菲 

尔德和布拉德利大法官在 1873年屠宰场案对多数派判决的异见中确立了“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权利”的概念。它指的 

是公民(或任何人)拥有的至关重要的、不能为政府的任何法律轻易或任意剥夺的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他 

们的目的是阻止州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分干预。虽然当时他们没有成功，但是后来，这成为工业化后期大资本企业反对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经济管制的最具杀伤力的法律武器。(王希，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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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事权的确定上，地方相对于中央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中央出于统一领导的需要，在事 

权的确定上具有权威是应当的，但是，“统一领导”应该与“分税制”所要求的分级财政管理一致。 

“统一领导”不是损害“分级管理”的借口。“统一领导”同样需要在一定规则内进行。这种现象的发 

生，与事权划分相关法律的缺失是有关联的。事权不够稳定，特别是当财力增加可能会带来更多的 

支出责任时，地方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影响。这样事权划分制度就有内在的调整必要。 

事权的划分不可能单独来看待。事权必须和财权 、财力的划分联系起来。分级财政意味着每一 

级财政的相对独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和支出都具有不确定性，收不抵支就会出现赤字。赤字 

只能通过公债来弥补。但是 ，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发债权，而又有发债的需要。结果是地方 

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绕过发债限制，筹集资金。最后，由于债务融资多渠道多形式，债务资金 

的去向也五花八门，地方政府连准确的债务融资数据也不掌握。这肯定不利于地方财政治理，同时 

也是不利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新预算法赋予省级财政发债权限，这是很大的进步。但从目前来 

看 ，这还不够。分级财政不是只分到省一级。而且，省级发债规模还直接受到中央的约束。短期这么 

规定有利于债务风险的规避，但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来看，这里仍有一定的优化空间。 

地方缺少税权是事实 ，但就现有税种而言，要划出单独属于地方而且能够保证地方支出基本需 

要的税种是不可能做到的。税收划分需要有新思路。少数几乎可以忽略的税种划给地方，于事无 

补。筵席税与屠宰税曾划归地方并让地方自行决定是否开征，但最终都敌不过历史发展规律，这样 

的税种还是消失了。个人所得税和拟议中的房地产税 ，所能筹集的税收收入也是很有限的，这样 ， 

在没有新的税种发明出来之前，共享税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税收划分的主流。让地方有独享的税 

种的分税思路需要转变，只要比例的划分是事前给定的，事后不能随意调整，那么共享税同样具有 

很强的激励功能。 

财政转移支付的确定也是难题。目前，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 

平均在35％以上。地方事权的落实离不开这笔资金。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地方承担中央委托事权 

可以获得转移支付，承担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权也可以获得转移支付，承担中央鼓励的部分地方 

事权，同样可以得到部分转移支付。这样的制度是合理的，但事权划分的根源问题还有待解决。没 

有明确划分的中央和地方事权，就不可能有对应的合理的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同样如此。标 

准支出的确定就不离开事权的具体安排。税收返还 自1994年以来长期存在，脱离了改革设定的轨 

道。而且 ，事权划分的前提是政府事权的确定。 

六、事权划分思路的选择 

(一)政府职能界定与事权划分 

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相匹配，强调的是各级政府的事权的确定与支出责任有着密切关系。事权都 

要转化为支出责任。没有资金，没有财力支持 ，支出责任就到不了位，事权的落实就会是一句空话。 

事权确定问题实质是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职能的界定本来就不容易。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 

家 ，政府职能也不见得就界定清楚。例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同样为是否挽救美国国 

际集团(AIG)而争论不休。经过艰难的选择之后 ，美国政府才选择了拯救，美联储也同样为此伤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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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筋。①从计划经济大政府走来的中国，政府职能尚处于转变之中。复杂的政府职能，即使能够分 

清，所面临的挑战也远远大于政府职能较少的政府。有些政府职能，实际上没有定论 ，这更添了事 

权划分的复杂性。国有企业问题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国有经济应该 

覆盖哪些领域，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作用应如何得到恰当的发挥，国有经济运作如何才能避免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受到侵害?事实上，各国政府职能也在不断的演变。各级政府应该做 

什么，各国也在不断地变化，不停地探索。这样，想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权划分方案，是不 

可能的。这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复杂的事权能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清楚吗? 

大国事权的划分，原则性的安排思路容易给出，如全国性事务归中央，地方性事务归地方，有外 

部性的地方性事务可以由地方联合处理，也可以由更高一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来处理。现实中， 

国防、外交等事务可以明确归中央，其他诸多事务各国做法可能有较大差异。现实中没有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事权划分方案。无论是历史的视角，还是比较的视角 ，我们都找不到这样的方案。 

(二 )事权划分思路的选择 

事权的划分应该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不能随意调整②。这一原则应该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特 

别是宪法的保障。事权划分的稳定性表现为事权安排的均衡，相关各方都没有调整的意愿。一级政 

府所承担的事权脱离财力实际，就意味着事权有内在的调整动力。政府所承担的事权需要动态的 

视角来分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事务需要政府去 

做。政府职能不只是转变的问题 ，甚至还可能要适应新形势变化而重塑。财政支出结构安排上会有 

对应的变化。全球化的到来，各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存在竞争 ，公共服务效率越高的国家在国际 

资本和人才的竞争上赢得优势。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一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只是考虑 

国内因素，在海外的公民和输出的资本，都需要强有力的保护。原先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权，现在变 

得更加重要。这对央地事权的划分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保护多数属于中央事权。没有对应 

的财力支持，中央就不可能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其他因素不变 ，仅考虑这一因素，财政支出安排 

上就要向中央靠拢。 

事权划分的起点应该是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财权，是因为财权 

的配置和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密切相关，财权的激励功能远大于财力。事权的划分还会因为地域的 

大小、信息的传递 、观念等发生相应的变化。⑧ 

事权的划分需要有比较视角。比较视角看问题，一定要考虑比较对象的可比性。一个面积超大 

的国家和一个城市国家，至少在事权的纵向划分上没有什么可比性 ，后者甚至不需要多级次政府。 

同是单一制国家，面积有大有小，行为方式有很大差别。法国是单一制国家，但是中国和法国比事 

权的划分，可能会陷人一种误区，毕竟面积差距大，管理半径相差太多。与中国更具有可比性的对 

象可能是欧盟 ，而不是欧盟的成员国。面积小的单一制国家行之有效的事权划分之制度安排，不见 

得就能适应面积大的单一制国家。义务教育就是一例。义务教育这种公共服务，具有很强的正外部 

性，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但是，现实中，小国的义务教育多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大国则由地方 

政府提供。这应主要归因于国土面积大小对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影响。由于技术进步，信息传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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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决策过程可以参见 Bernanke(2015 o 

② 刘尚希(2012)将不确定性视为财政改革最大的挑战。这在与财政体制密切相关的事权划分上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③ 相关内容参见 Stasavage(201 1)。 



财歧闭 宄 2016年第9期 

间大幅度下降，原先快马加鞭数 日才能抵达的信息如今瞬间可到，政府管理半径也随之延长。从理 

论上看 ，过去可能需要的中间层级政府，现在不一定有存在的必要性。科层制度设计可以选择合适 

的优化做法。但是，各级政府的形成，往往是历史的产物。路径依赖决定了取消这样的中间层级政 

府很难做到。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事权的相应调整。在法治国家，即使是事权的些微调整也不容易。 
一 些国家宪法的稳定性就说明了这一点。宪法不是不能修订，但是修订要启动很复杂的程序。当 

然，宪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 ，避免具体事务的规定。事权划分的稳定性也意味着各级政府行为有着 

较为确定的预期。 

观念的改变会影响事权的划分。观念的改变不会 自然到来。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没有内外因 

素影响，改变是不可能的。①观念的改变可能是一国人民主动学习的结果。经济转型国家则更多由 

于观念的改变 ，选择了新的制度 ，即在计划经济时代多倾向于强调中央集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 

转向地方分权，地方事权会相应增加。理由不外乎地方政府接近当地人民，了解当地人民的公共服 

务偏好。事权的改变也可能是制度移植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的事权划分，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移植美国制度的结果。日本不是联邦制国家，但是战后的制度选择更多是美国主导的结果， 

向地方分权成为制度移植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这种移植无法全面复制美国做法，中央政府仍 

然可以向地方政府派遣官员，从而体现中央的意志。 

七 、结 语 

有学者将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称为“行为联邦制”(郑永年、翁翠芬，2012；郑永年，2013)。他 

们注意到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具有联邦制国家的某些特征。事实上中国不是如此。如果是 

联邦制国家，那么省级官员，就不可能由中央政府来任命，也不会有大批的跨省干部交流。这种概 

括的意义在于，重视地方在央地关系处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央不可能包揽一切事 

务，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如此。中国的计划经济不同于苏联，中央有限的集权，给后来市场化 

改革下地方积极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多机会。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怎么 

开始的(杨志勇，2013；2015)，回到财政体制改革的最初设定 目标上来。大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 

择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事权的划分是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确定的前提。基于大国实际，释放地 

方活力可能比其他事务更加重要，当然，前提是不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进行。大国事权的划分只是 

给地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地方事权确定之后，地方政府行为仍然需要加强监督，特别是要防 

止不能发出政绩信号的公共事务②不去做的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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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ange of Thought of Power Division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Yang Zhiyong 

Abstract：The division of power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s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fiscal system 

reform．No steady system for the division of power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no sound fiscal 

relations．The change of the thought of power division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es．Stability and certainty should be the focus of the division of government powers．The transi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should firstly be defined．At the same time，a set of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assure the stabi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centives of the fiscal system． 

Keywords：Division of Power,Fiscal System；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hip；Public Finance of Great Nation； 

Comparative Public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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